四平市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

整改与移交监管长效机制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加强全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明确整改责任、规范整改流程、健全移交监管体系，坚决防范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结合我市实际，建立本机制。

一、总体原则
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类整改、政府兜底、验收移交、长效监管，实现隐患排查见底、整改责任到人、移交监管闭环，确保全市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全面清零，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二、隐患整改责任划分

按照建筑类型、管理主体，实行分类整改、分级负责。

（一）有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住宅小区类高层建筑。由物业服务企业作为消防安全隐患整改第一责任主体，全面负责建筑消防设施隐患排查进行整改，负责维修保养、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畅通、日常消防安全管理等工作。各县（市）区政府和住建部门负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行消防整改与管理职责。

（二）无物业服务企业、可联系到开发建设单位的高层建筑。由开发建设单位（开发商）负责消防安全隐患全面排查与整改，承担设施修复、隐患消除等主体责任。各县（市）区政府和住建部门负责督促开发建设单位落实整改义务，限期完成隐患整改。市区114栋高层由市四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三）无物业、开发建设单位失联或无能力整改的高层建筑。由各县（市）区政府和市住建局统筹负责整改，市、县两级住建局统一打包组织实施整改，通过招标、委托专业机构等方式开展隐患整治，确保应改尽改、隐患清零。

（四）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管理的公共建筑。由建筑使用管理单位自行负责消防安全隐患整改，承担日常消防管理、设施维保、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全部主体责任。消防救援部门负责督促各使用单位落实隐患整改要求。
三、隐患整改实施流程

（一）全面排查建档。对全市高层建筑逐栋、逐层、逐部位开展排查。建立一楼一表，填写具体隐患整改措施、时限、整改责任主体、包保责任领导、具体责任人，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二）调度督促推进。市安委办对照台账对各县（市）区政府和市住建局、市四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使用管理单位分类督促开展整改，每周调度、每半月现场核查，全程跟踪整改进度，协调解决整改难题。

（三）分类组织整改。各县（市）区政府和市住建局、市四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使用管理单位要按照物业整改、开发商整改、使用单位整改、政府打包整改分类实施，确保隐患逐项整改到位。

（四）联合验收销号。隐患整改完成后，各县（市）区政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市四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部门和使用单位邀请相关部门或具有相应资质第三方检测机构等单位开展自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提出移交申请。市安委办组织住建、消防、属地政府和四发集团等相关部门对移交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条件进行现场核验，形成统一意见。

四、整改完成后移交监管机制

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整改合格、验收通过后，移交工作遵循整改一栋、验收一栋、移交一栋原则，并签定责任确认单。责任单位要实施常态化安全监管，严防隐患反弹。
（一）有物业服务企业的高层建筑。移交物业服务企业负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住建、消防部门依法实施行业监管。

（二）由开发建设单位整改完成的高层建筑。移交属地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负责后续消防设施维保与消防安全常态化管理。

（三）由政府统一打包整改完成的高层建筑。移交属地街道办事处（社区）托管监管，落实日常巡查、隐患防控等管理责任。

（四）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公共高层建筑。移交各使用管理单位全面负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落实主体责任，实施长效管控。

移交工作须签署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责任确认单（见附件）。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专业监管责任，做到手续完备、责任清晰。

五、长效监管与责任追究

（一）常态调度督导。市安委办对各地、各部门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及日常监管工作进行统筹、协调、督导检查。
（二）落实监管责任。各移交接收单位须严格落实日常巡查、设施维保、通道畅通、隐患自查、应急演练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确保管理不断档、责任不悬空。

（三）严防隐患反弹。属地政府、消防部门建立常态化“回头看”机制，定期开展抽查检查，对隐患反弹、管理缺位的立即督促整改。

（四）严格追责问责。对在消防隐患整改、日常管理、移交监管工作中履职不到位，造成火灾事故或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附件：四平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责任确认单

四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6年2月24日

四平市高层建筑安全责任确认单
时间：2026年  月  日
	移交单位
	
	接收单位
	

	详细地址
	

	含小区名称和楼号
	

	隐患整

改情况
	

	现场核

验人员
	单位：           姓名：             

单位：           姓名：             

单位：           姓名：          年   月   日

	移交单位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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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日常巡查检查责任主体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此表一式三份，分别由市安委办、移交单位、接收单位各留存一份。




